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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欧洲联盟给第三主要委员会的声明的工作文件 

  由卢森堡代表欧盟、候选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克罗地亚，以及稳

定与结盟进程和潜在候选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提交 
 

  第四条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订明不受歧视地和按照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

条的规定，开展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为实现

这方面的可能性，呼吁各缔约国进行合作。应明确指出，必须有效排除任何为核

军事目的不适当使用民事核方案的可能性。 

2. 所有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尤其是 1995 年和 2000 年举行的大会明确强调和

平利用核能活动、相关合作和条约所规定的防扩散义务之间的关系。 

3. 欧洲联盟回顾《不扩散条约》所规定关于第四条开创的行使核能权利的条件：

遵守防扩散承诺、执行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和遵守诚意原则实现和平目的。 

4. 欧洲联盟坚决致力于实现第四条的目标。通过多边和双边方案，它鼓励促进

核技术的许多和平与有益的用途。关于为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最重要文书之一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方案。欧盟充分支持该方案，尤其是

缔约国在发展和从方案获取的利益方面的需要。 

  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 
 

5. 根据 1995 年通过的《原则和目标决定》第 19 段，应尽力保证原子能机构拥

有有效履行其在技术合作领域的职责所需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欧盟的 25 个会员

国集体对机构的预算提供重要捐助，并把自愿捐助的很大部分用于其技术合作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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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欧盟与原子能机构的秘书处和其他缔约国密切合作，执行现行和新的核技术

方案，例如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区域的“不育昆虫技术”及地雷探测技术。

我们希望这有助于我们在受地雷困扰的冲突后地区为消除此祸害所做的努力。我

们还支持现正对可能使用不育昆虫技术扑灭疟疾和瘴气的研究，以及使用核技术

防止传染病，例如肺结核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研究，以改善在世界许多区域的

健康、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 

7. 欧盟鼓励原子能机构继续努力使用下述方法解决在各合作优先领域存在的

问题： 

 (a) 按需求和需要的示范项目； 

 (b) 关于选择项目进程，包括按照原子能机构规则的财政捐助的国家方案编

制框架； 

 (c) 专题规划，以保证对人类健康、农业发展、工业用途、辐射保护、自给

自足和可持续性； 

 (d) 通过符合原子能机构战略的主要标准的项目。 

8. 欧盟欢迎原子能机构方案越来越重视帮助受援国改进其核设施，包括在退出

运行阶段的安全以及其核材料和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和保安。 

9. 欧盟促请原子能机构开展导致掌握最新核知识的教育和训练方案，以满足发

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需要。 

10. 欧盟密切跟进在反应堆和核燃料循环领域的新项目的发展，这特别会导致就

基本问题采取新的办法，即安全、防扩散和将核废物降低到最低程度。欧盟批准

原子能机构在帮助会员国，应其要求制定关于使用核能发电或在健康、工业、农

业及研究领域利用核能的项目方面的作用。 

11. 欧盟欢迎原子能机构和其会员国正在进行的工作，改进放射性来源的安全和

保安，包括 2003 年 7 月制定并经原子能机构大会 2003 年 9 月批准的《放射源安

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原子能机构会员国书面通知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其对遵守准

则所载的指导方针的政治承诺。欧盟吁请所有国家通知总干事它们遵守准则的政

治承诺。 

12. 欧盟欢迎关于放射源进出口国际统一准则，这与《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

则》的规定基本一致。 

13. 欧盟欢迎一个技术和法律专家组应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要求拟订条理分明的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草案，以扩大公约的范围，涵盖核设施的实物保护；

核材料的内部使用、储存和运输。欧盟支持奥地利和若干其他公约缔约国发出的

倡议，邀请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根据公约第 20 条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通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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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刚呼吁于 2005 年 7 月 4 至 8 日召开一次外交会议，审

议和通过这项公约的修正草案。欧盟促请《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全体缔约方参

加 7 月 4 至 8 日召开的外交会议，以实现 111 名缔约方的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

致使能通过修正案。欧盟呼请原子能机构会员中尚未签订和批准《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的所有国家签订和批准其修正案。 

14. 欧洲联盟强调《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

合公约》及同侪审议机制的重要性。联盟呼请全体缔约方如尚未加入上述这些公

约，应加入和充分履行由此承担的义务。 

15. 请尚未这样做的缔约方加入关于民用核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或《巴黎公约》

和《布鲁塞尔公约》，或拟订关于民用核责任的国内法。 

16. 关于放射性材料的运输，欧盟强调原子能机构的运输安全评估处有助于促进

这个领域的条例得到严格执行。 

17. 欧盟欣悉原子能机构的《反应堆研究安全行为准则》已经批准了。 

  欧盟的双边合作 
 

18. 按照由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2003 年 12 月决定的欧洲联盟《禁止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战略》，欧洲联盟采取了一系列合作措施。在此我只列举与和平

利用核能有关的措施： 

 • 与俄罗斯联邦的联合行动，将剩余核武器材料转化为民用核燃料； 

 • 援助第三国促进其核设施的安全和保安和保护高度放射源； 

 • 援助第三国打击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非法贩运； 

 • 援助第三国加强其出口管制； 

 • 支助原子能机构活动的联合行动； 

 • 根据独联体技援方案向前苏联的国家提供核安全和保安援助； 

 • 根据法尔方案向欧盟候选国提供核安全和保安援助。 

19. 认识到条约第四条所规定的义务，欧盟执行许多促进所有缔约国和平利用核

能，特别是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技术合作方案。 

20. 为帮助在审议大会达成一致意见，欧洲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不扩散条约

2005 年审议大会的共同立场文件。在此文件内，理事会查明了若干我们看来是基

本要点，之中涵盖不扩散条约的不扩散、裁军和和平利用核能这三大支柱。至于

这些要点与和平利用的关系已载在我的书面声明，我将不口头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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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四条和考虑到第一、二及三条，确认条约缔约国

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 强调继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加强核安全、安全废物管理和辐射保护，

并呼吁没有这样做的国家尽早加入所有有关公约和充分履行相关承诺； 

 - 注意到《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根据第四条在发电、工业、健康和农业领

域可和平利用核能； 

 - 敦促按适当条件提供获得核燃料服务或燃料的保证； 

 - 注意到原子能机构专家组关于核燃料循环多边安排的报告和促进原子

能机构早日对该循环开始进行核查。 

21. 根据其国际防扩散义务，《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在进行核合作时应要求接受

国遵守其国际义务，特别是符合以下标准： 

 (a) 接受国应实施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 

 (b) 接受国当局应实行有效的再出口管制； 

 (c) 根据《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和其未来修正案应有有效和适当的实物保

护，并参照原子能机构在这个领域的建议。 

22. 核浓缩和再处理技术因其两用性质(民用和军用)再次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注

意。欧盟认为应鼓励提供获得核燃料服务或燃料的保证。在这方面，欧盟注意到

专家组关于核燃料循环多边安排的报告和原子能机构需要尽早就此开始讨论。 

23. 欧盟重申对附加议定书的普遍化的重视和认为所有缔约国应考虑加入这些

议定书，作为证明它们履行《不扩散条约》所规定的防扩散义务的重要手段。 

24. 欧盟认为《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目前成为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标

准。这次审议大会就此做出的决定会大大增强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更积极进行国

际合作所需的信任。此外，欧盟将在原子能机构内促使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认识到

《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的缔结是现在的核查标准。 

 

 


